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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多階段行政處分之救濟與司法審查 
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裁字第2239號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下列何者屬於多階段行政處分？ 
(A) 主管機關核准學生之助學貸款 
(B) 縣市政府與民營公司簽署合作開發工業區協議書 
(C) 國立大學聘任教師 
(D) 內政部核准縣市政府對土地徵收之決定 
答案：D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上訴人於原審業已主張被上訴人依據另一權責機關所核定105年度「公告地

價」為基準，所作成之本件地價稅行政處分，要屬一「多階段行政處分」，進而

援引本院91年判字第2319號判例之見解，請求原審針對包括在各階段行政行為內

之另一權責機關所核定「公告地價」之適法性加以審查。然原判決卻全然未針對

被上訴人所作成課徵地價稅行政處分是否為一「多階段行政處分」加以論斷，即

逕予認定被上訴人所課徵地價稅之行政處分並無違誤，明顯當有判決不備理由之

違法。另一權責機關所為核定「公告地價」之行政行為，其法律性質要為行政規

則，上訴人僅能於收受被上訴人所為課徵「地價稅」之行政處分時，一併聲明不

服。倘不容許上訴人一併表示不服，而請求行政法院加以審查，無異剝奪上訴人

針對「公告地價」核定之瑕疵，依法聲明不服並請求救濟之訴訟權利，顯然違反

「有權利即有救濟」之憲法原則。（三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規定不難發現，該條

例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主動「申報地價」之權利規定，與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得針對

「公告地價」核定錯誤而直接採取之救濟權利，要屬二事，不容混為一談。原判

決認為該條例已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主動「申報地價」之權利，即認為土地所有權

人不得再針對「公告地價」核定之錯誤，聲明不服，並請求救濟，其所持法律見

解，實難謂無明顯且重大之違誤。又土地法第154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顯然非針

對特定或單一土地之「公告地價」核定程序有所瑕疵時，所設之權利救濟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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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言之，即不得以有上開規定之存在，反而剝奪個別土地所有權人，針對各該土

地「公告地價」核定瑕疵而得採取個別之救濟權利，否則無異等同於在個別土地

所有權人所享權利暨相關救濟程序上，增加明顯且不合理之限制，顯然不符憲法

公平保障人民訴訟權利之原則等語。上訴意旨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，惟核其

上訴理由，無非重述其在原審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之主張，或重申其一己之法律

見解，並就原審已論斷者，泛言不備理由，或就原審所為論斷，泛言其適用法規

不當，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、適用法規不當、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
項所列各款之情形，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。 

【爭點說明】 

有關多階段行政處分之問題，向為傳統上之重要爭點之一。多階段行政處分

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，須其他機關之參與者。例如：財政部或國稅局通知內

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欠稅人出境，內政部做後作成之限制出境處分，即為一多

階段之行政處分。 
而何為多階段行政處分之作成機關？原則上以「顯名主義」為標準，亦即訴

願法第13條「原行政處分機關之認定，以實施行政處分時之名義為準」，故以

「最後階段之機關」為處分機關；而於以下之例外情形，則例外採取「實質認定

原則」，以前階段機關為處分作成機關： 
一、作成行政處分之最後階段機關，依法應對前階段行為高度尊重，而無法變更

先前之決定者。 
二、前階段之行為已具備行政處分之要素者。 
三、前階段行政行為已直接送達或以其他方法使相對人知悉者（副知）。 

最高行政法院91年判字第2319號判例指出「行政處分之作成，須二個以上機

關本於各自職權先後參與者，為多階段行政處分。此際具有行政處分性質者，原

則上為最後階段之行政行為，即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部分。人民對多階段行政

處分如有不服，固不妨對最後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提起訴訟，惟行政法院審查之

範圍，則包含各個階段行政行為是否適法」。該判例除申明前述之「顯名主義」

原則外，並強調法院就多階段行政處分之各階段行政行為，均得審查其適法性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行政程序法第92條 

 


